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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职院办〔2020〕14号 
 

 

 

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

关于印发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6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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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财务收支审计工作，加强对学校及所属

各单位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，促进学校及所属各单位加强财务管

理，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》（教审〔1997〕2

号）、学校《内部审计管理办法》及有关内部审计准则、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财务收支审计，是指学校审计部门依法

对学校及所属单位各项资金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以及财产物资的

管理和使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审查和评价活动。 

第三条  财务收支审计的目的，是促进学校及所属各单位加

强资金和财产物资的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，保障各项事业的顺利

发展。 

第四条  财务收支审计主要包括财务管理制度审计、预算管

理情况审计、财务收入审计、财务支出审计、资产审计和负责审

计等。 

第五条  财务管理制度审计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财务管理体制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； 

（二）是否按规定设置财务机构并配备合格的财会人员，财

务管理部门是否对全校各项财务工作实行统一管理； 

（三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会计法规和相应会计制度的规定； 

（四）财务规章制度和内部控制体系是否健全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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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预算管理情况审计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预算编制的原则、方法及编制和审批的程序是否符合

国家、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规定，各项收入和支出是否全部纳

入预算管理，有无赤字预算； 

（二）各项收入和支出是否按预算执行，是否真实、合法； 

（三）预算调整是否有合理的原因和明确的调整项目、金额

及说明，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办理并经批准后执行； 

（四）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最终实际执行结果如何，如与计

划差异较大，应当分析其原因是否合理； 

（五）财务部门为保证预算的完成采取了哪些措施，这些措

施是否合法、有效。 

第七条  财务收入审计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各项收入是否及时足额到位，有无隐瞒、截留、挪用、

拖欠或设置帐外帐、“小金库”等问题； 

（二）收费项目、标准和范围是否合法并报经有关部门批准，

有无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等乱收费

问题。 

第八条  财务支出审计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各项支出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制度和学校财务

规章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，有无虚列虚报、徇私舞弊、

违纪违规问题； 

（二）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，核算是否合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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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项支出所取得的绩效如何，有无损失浪费等问题。 

第九条  资产审计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现金和各种存款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规定，银行开

户是否合规，有无公款私存和其他违纪违规的情况； 

（二）对应收及暂付款项是否及时清理结算，有无长期挂账

等问题，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及暂付款是否查明原因、分清责

任，按规定程序批准核销； 

（三）对存货是否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清查盘点，盘盈、盘亏

是否及时调整，做到帐实相符； 

（四）固定资产的购置、领用、报废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办

理，会计核算是否符合规定，是否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清查盘点，

账账、账卡、账物是否相符； 

（五）无形资产的转让、以实物或无形资产的对外投资，是

否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，收益处理是否合规。 

第十条  负债审计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各项负债包括借入款、应付及暂存款、应缴款项、代

管款项等，是否及时清理，是否按规定办理结算并在规定期限内

归还或上缴应缴款项； 

（二）各项负债的形成是否真实、合法，核算是否合规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计财部门应将年度财务预算、决算以及年度

财务分析等及时报送审计部门。审计部门在进行财务收支审计

时，计财部门和相关单位应积极配合并及时提供与审计内容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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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部文件和资料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财务收支审计实

施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 

 

 

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2020年 5月 7日印发 


